
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實習指導教師設置辦法 

115.01.19 114學年度第5次醫護學院院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14.12.11 114學年度第4次護理學系系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一條 目的 

本校護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護理教育品質及強化臨床實習之教學，增設

實習指導教師之職務，並明訂「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實習指導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稱

本辦法)，以加強臨床護理教學，使學生獲得最佳之臨床學習成效。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本系實習指導教師之聘任依據。 

第三條 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其中一項者： 

一、 校聘：領有護理師證書，具教學醫院一年以上臨床經驗之護理碩士或六年（須教

學醫院臨床經驗至少三年）以上臨床經驗之護理學士，得聘為本系兼任實習指導

教師。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資格者，得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或本校「聘任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聘任。 

二、 系聘：符合教學醫院三年以上臨床經驗之護理學士，須提請系教評會另案處理。 

第四條 職責 

一、依本辦法聘任之實習指導教師，得依本辦法規定參與臨床教學活動。 

二、指導臨床實習學生人數每梯次每單位以不超過八名為原則。 

三、臨床教學活動包含與護理個案相關之知識、技術教授及討論等。 

四、臨床實習開始前 

（一） 初次實習開始前需配合醫院環熟計畫至實習單位環熟，環熟時程以醫院要

求為主，以熟悉該實習單位之常規作業。 

五、臨床實習進行中 

臨床實習教學活動包含臨床個案護理指導、護生臨床教學、護理技術教學、臨床

討論、實習訪視及實習作業批改等。 

（一） 臨床教學活動需配合該科實習目標，指導學生依個案需求，評估、擬定、

執行與評值護理計畫。 

（二） 協助安排學生臨床實習活動，督導學生執行該科相關之護理技術。 

（三） 針對學生實習需求與學生討論，並協助學生解決相關之護理問題。 

（四） 依照該科實習進度與時數，安排小組實習討論會。 

（五） 觀察學生實習情形及表現，並予以評分。 

六、臨床實習結束時 

（一） 實習時程結束後，需安排學生與實習單位進行評值會，針對實習相關意

見彙整討論與處理。 

（二） 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實習結束後，需接受教學評量考核。 

七、與該課程授課教師保持聯繫，以確實掌握學生課室學習內容與臨床實習連結狀況。 

八、執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五條 聘任 

前一學年依實際臨床實習學生人數梯次之需求，提出實習指導教師之名額，經公平、

公正、公開甄審之程序，由本系實習委員會辦理初審，符合資格者，一學期一聘，提

送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之，續聘得依據實習結束後之教學評量考核結果。 

一、實習指導教師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之資格者，以本校「兼任教師

聘任辦法」或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聘任程序辦理。 

二、實習指導教師未能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之資格者，採以系聘實習

指導教師聘任程序另案辦理，其權利與義務另以契約書訂定之。契約書應註明其



待遇、權利及義務等內容，經本系系務會議審查資格後，提請系教評會議審議通

過，提送院教評會議核備，簽請校長核准。由本系與之簽訂契約書及致頒聘書，

向人事室提出投保申請並比照本校鐘點費標準，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支付

實習指導費，不列計授課時數。 

三、若實習指導教師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擔任實習指導教師時，依本系聘任流

程進行補聘作業。 

第六條 薪給福利待遇 

鐘點費或實習指導費（含環熟期間支薪），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並依本校鐘

點費支給標準表，以講師級（日間標準）核支。 

第七條 離職 

因個人事由須於聘任期間屆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預定離職日前一個月提出離職申請，

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未依前述規定辦理離職者，而致本校受有損害時，應負賠

償責任。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法令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